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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0841]前 言
本文件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起草。
[bookmark: heading_1]本标准由xxxx（部门）提出，由xxxx（部门）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苏开放大学。
[bookmark: _GoBack]本标注主要起草人：赵岩、杨彬、王陶、魏宋嘉毅、朱惠茹、曾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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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教育培训规范
[bookmark: _Toc16897]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拉萨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的资质、场地、师资、教材、教案、培训准备、实施、考核发证、安全应急、质量评估、档案管理、跟踪服务及投诉处理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拉萨职业技能培训服务行业。
[bookmark: _Toc13764][bookmark: heading_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8315-2017 社会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编制及实施导则
拉萨自治区职业教育相关法规政策文件
[bookmark: _Toc5368][bookmark: heading_3]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heading_4][bookmark: _Toc13052][bookmark: _Toc18383]3.1 教学事故
教职员工在教学过程中因失职或违反教学管理规定，对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教学任务及教学环节的实施等造成较大影响，或其语言及行为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规章制度等方面的非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15009][bookmark: heading_5][bookmark: _Toc32293]3.2 平时考核
除结业考试外，对学员培训学习的过程进行记录和量化考核。
[bookmark: _Toc28167][bookmark: heading_6][bookmark: _Toc22788]3.3 定置管理
对培训现场设备进行定位置、定数量、定区域的科学布局，使各工序间的人、物、场所的相互关系始终处于最佳结合状态。
[bookmark: _Toc10083][bookmark: heading_7]4 总体要求
[bookmark: heading_8][bookmark: _Toc23353]4.1 资质
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应依法取得办学资质，民办学校应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并符合拉萨自治区相关教育及职业培训资质要求。
[bookmark: _Toc28456][bookmark: heading_9]4.2 场地
[bookmark: heading_10]4.2.1 培训场地应符合拉萨地区安全标准设置要求，建筑结构安全，符合国家及拉萨地区建筑安全规范，确保建筑物稳定性和安全性。培训场地、设施符合国家及拉萨地区消防安全技术标准，配备适当消防设备，确保正常运行。电气设备定置管理，符合国家及拉萨地区相关电气设备安全标准。地面保持整洁，存在滑摔隐患区域采取防滑措施并设置警示标识。根据各职业（工种）安全要求，正确悬挂安全标识，标识清晰、明确、易于辨识，应急疏散逃生通道保持畅通，标识清晰、明确且易于辨识。根据国家及拉萨地区相关标准要求，配备必要应急救援设备和器材，定期维护保养，确保完好可用。
[bookmark: heading_11]4.2.2 场地面积应符合各职业（工种）及培训人数对理论和实操场地面积的实际需求，满足拉萨地区技能培训特点。
[bookmark: heading_12]4.2.3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人数合理布局，按照培训需求划分功能区。实操场地设置应与各职业（工种）实际从业场景相一致，符合拉萨地区特色产业培训需求。
[bookmark: heading_13]4.2.4 培训场地配套设施管理应符合配备必要的教学设备和设施，满足教学需求。根据培训实际需求配备教学软件，并确保正常运行的教学软件。提供稳定网络连接，支持在线教学、资料下载和学员交流。辅助设施齐全且功能完备，如饮水设备、洗手间、课间休息区等。制定完善的设施设备管理制度，指定专人管理并定期检查、保养、维护。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的机构或培训项目涉及残疾人的，培训场地应提供无障碍设施。
· [bookmark: heading_14]4.2.5 培训场地环境卫生应符合采光良好，有充足照明和良好通风条件。定期清扫和消毒，保持地面、墙壁、桌椅等无灰尘、污渍和杂物。定点投放垃圾桶，定期清理垃圾并进行分类处理。采取措施预防疾病传播，提供餐饮服务的培训机构，场地及食品、饮品等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确保食品安全卫生。减少噪音、污染和废弃物产生。
[bookmark: heading_15]4.2.6 培训场地文化建设管理宜包括阵地营造，围绕“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主线，突出爱国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奉献精神宣传，营造技能宝贵、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文化氛围。利用培训场地墙面、过道等，宣传国家及拉萨地区技能人才培养政策。通过宣传大国工匠、技能精英、能工巧匠，激发学员学习动力。公开办学和教师资质情况，在明显位置悬挂办学许可证。公开收费项目和标准、监督投诉电话。将岗位职责、管理制度、主要培训设备安全操作规程悬挂上墙。按照培训模块展示培训过程应知应会的重点操作技能要点和工艺参数。
[bookmark: _Toc30580][bookmark: heading_16]4.3 师资
[bookmark: heading_17]4.3.1 培训机构应配备与培训职业（工种）相适应、结构合理的专兼职教师队伍。为教师提供必要工作条件，劳动关系和相关保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拉萨地区相关规定。定期组织教师开展教研活动，通过听评课、座谈交流、集体备课，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定期考核教师教学及学员服务情况，采取日常考核、培训合格率和学员反馈等多种方式，重点考核师德师风、教学能力、教学效果、遵守法律法规等情况。督促教师履职尽责，遵守教师从业规范。
[bookmark: heading_18]4.3.2 满足所讲授职业（工种）对理论、实操教学师资要求。具备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责任感和自觉性，树立良好师德师风意识，遵守师德师风规范。具备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能力和工学一体化教学本领。接受定期专业培训和考核。
[bookmark: _Toc23282][bookmark: heading_19]4.4 教材
[bookmark: heading_20]4.4.1 应使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培训规划教材选用目录》收录的最新版材。未明确教材的，应使用公开出版的教材，并结合拉萨地区特色产业发展需求选择适合的教材。
[bookmark: heading_21]4.4.2 政治思想符合国家政治方向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传承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道德规范。内容科学严谨，与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及拉萨地区特色产业要求的应知应会相符合。教材与拉萨地区产业发展、技术发展、行业企业用人实际相匹配。由教学管理人员和授课教师共同选择，由培训机构主要负责人审定。
[bookmark: heading_22]4.4.3 应组织教师对新教材进行试用，并收集学员和教师反馈意见。
[bookmark: heading_23]4.4.4 自编教材应经行业专家评估，并由培训机构主要负责人审定后方可使用，且应结合拉萨地区特色产业需求进行编写。
[bookmark: heading_24]4.4.5 应定期征集教材使用意见，并适时调整、更新，淘汰不适用教材。
[bookmark: heading_25][bookmark: _Toc8519]4.5 教案
[bookmark: heading_26]4.5.1 编写频次应以单个教学模块（单元）或一次课（2学时）编制一次教案。
[bookmark: heading_27]4.5.2 编写步骤a 研究教学要求和教材；b 明确教学目标；c)梳理教学内容；d 设计教学过程；e 选择教学方法；f 设计课后作业。
[bookmark: heading_28]4.5.3 教案内容包括a 教学目标；b 重点与难点；c 教学方法与手段d 教学内容及过程设计；e 作业布置；f 教学反思。
[bookmark: heading_29][bookmark: _Toc2573]5 培训准备
[bookmark: _Toc12760][bookmark: heading_30]5.1 培训计划
应依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及拉萨地区特色产业需求，按照职业（工种）、技能等级制定培训计划。培训计划应包括培训目标、对象、内容、方式、时长、师资配备、培训地点（场地和设备）、保障措施、质量评估等内容。
[bookmark: heading_31][bookmark: _Toc5074]5.2 招生宣传
招生宣传应合法合规、真实准确、公开透明。不得超许可范围宣传，不得虚假宣传，不得误导性宣传，不得出现歧视性内容。培训机构应适时制定招生简章。
[bookmark: _Toc8898][bookmark: heading_32]5.3 招生程序
应指定招生负责人，并对招生人员进行岗前培训，确保规范招生。招生对象条件应符合对应职业（工种）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相关要求。招生程序应公开、公平。
[bookmark: _Toc21640][bookmark: heading_33]5.4 入学流程
应明确入学程序，包括报名时间、培训时间、培训地点、所需资料等方面要求。
[bookmark: heading_34][bookmark: _Toc27618]6 培训实施
[bookmark: _Toc1671][bookmark: heading_35]6.1 教学管理
应指定专人负责,制定培训课程计划；查培训教案并落实培训场地、设施、师资；落实学员签到、请销假等日常管理制度，掌握学员动态；组织落实评教活动；跟班检查每日教学活动实施情况，及时填写《教学日志》；及时应对教学事故和突发事件；组织落实培训考核工作；完成培训班其他必要工作。
[bookmark: _Toc8305][bookmark: heading_36]6.2 教学要求
应依据培训计划，对培训场地设施、教学用具、师资等进行检查确认。应严格按照培训计划落实培训时间、内容、师资，不得随意更改。遇特殊情况，确需调整的应经相关负责人审批同意。培训教学应采取讲解示范与体验练习相结合，课堂讲授与课后练习相结合，突出实践应用技能培养和职业行为规范养成。
[bookmark: _Toc12631][bookmark: heading_37]7 考核发证
[bookmark: heading_38][bookmark: _Toc20007]7.1 考核
培训考核包括平时考核和结业考核。培训期间应及时组织平时考核，平时考核占培训考核成绩比例不少于40%。无故缺勤率高于20%，不得参加结业考试。培训结束时，应统一组织培训结业考试。考试不合格者，可安排补考。
[bookmark: _Toc1758][bookmark: heading_39]7.2 发证
应将培训考核成绩作为颁发培训结业证书的主要依据。考试成绩不合格的，不予颁发结业证书。培训结业证书应突出培训机构特点，不得印制国徽，不得出现“经某部门授权或同意”等字样，不得使用与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相同、相似的标志、标识。证书样本应经培训行业主管部门备案。
[bookmark: _Toc30265][bookmark: heading_40]8 安全应急
应成立安全管理小组，明确安全责任人和安全员。应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安全管理责任制，每月至少组织开展1次安全检查，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应将安全管理工作贯穿整个培训过程，采取培训前安全教育、培训中风险管控、培训后清场检查等措施，预防发生安全事故。根据突发事件处置需要，配备必要的应急器材、救援物资，并确保有效可用。应按照GB/T 38315-2017要求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应急响应机制，每年至少开展1次应急演练。
[bookmark: _Toc18133][bookmark: heading_41]9 质量评估
应建立培训教学评估机制，定期组织培训教学评估活动。宜采取评教、考试成绩分析、组织评估会议等评估方法，评估教学质量，查找教学不足，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培训质量。每期培训班应开展学员培训质量问卷调查，广泛征询、梳理学员评教意见，回应学员需求，及时按照学员合理意见调整完善教学活动。每半年宜进行1次考试成绩分析，通过分析学员结业考试、评价认定考试成绩，查找教学薄弱点，有针对性地改进培训计划。
[bookmark: heading_42][bookmark: _Toc30568]10 档案管理
[bookmark: _Toc17187][bookmark: heading_43]10.1 一般规定
应明确专（兼）职培训档案管理人员，负责培训档案的收集、整理、归档、保存、借阅、转递、销毁等管理工作。培训档案应如实记录、真实反映技能培训活动，不得作假。培训档案可采取纸质、电子或混合形式。电子档案应与其纸质版内容保持一致，不得修改。
[bookmark: heading_44][bookmark: _Toc14727]10.2 档案内容
培训协议；培训计划；课程教案与教材；学员名册；签到表；教学检查记录；结业考试记录；发证记录；其他必要的培训资料。
[bookmark: _Toc13261][bookmark: heading_45]10.3 档案保存
应分期立册、归档，类目清晰、顺序排列、装订牢固，及时入柜。应在培训期次结束2个月内归档入柜，入柜前应履行审核手续，确保内容齐全。应确保安全、方便查阅，宜专柜、上锁保存。保存期限不得少于5年，期满应经主要负责人审批后销毁，不得随意丢弃或变卖。
[bookmark: _Toc11800][bookmark: heading_46]10.4 保密要求
查阅、摘录、复印、销毁培训档案应经主要负责人批准。严格保密培训档案中学员隐私信息，不得外传、泄漏，不得用于培训无关的任何用途。
[bookmark: _Toc16277][bookmark: heading_47]11 跟踪服务
应建立学员培训跟踪调查服务机制，适时回访调查学员培训后就业及岗位技能运用情况。回访调查可采取向学员及其单位收集《就业跟踪调查反馈》、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等方式，了解学员职业知识、技能水平、就业情况、薪资待遇和单位实际需求，征求培训质量控制建议。宜对回访调查结果进行梳理分析，研究改进培训工作，促进培训质量提升。
[bookmark: _Toc5875][bookmark: heading_48]12 投诉处理
应遵循合法合规、公平公正、维护正当权益、化解矛盾纠纷的原则，建立和规范投诉处理制度。应明确投诉接访岗位和投诉处理负责人，负责组织、调查、处理投诉事务。投诉接访人员接收来信、来访、来电投诉或主管部门转批投诉，应准确记录投诉事项、投诉人及联系方式，并在第一时间报告投诉处理负责人。投诉处理负责人应快速对投诉事项进行初筛分类，依法依规调查取证，及时反馈投诉处理意见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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